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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月12日上午，祯埠镇小群村刘某娥在操办其母亲的丧事活动时，存在使用扩音设备，
花圈数超限定标准，在镇划定的严管区范围内燃放烟花爆竹等行为，违反了《青田县民政局等
六部门关于进一步深化丧葬陋习整治工作的通告》（青民〔2023〕64号）的相关规定。该户违规
治丧行为发生后，祯埠镇立即开展复盘溯源，对当事人刘某娥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，责成其撰
写检讨书，并在媒体给予公开曝光该户的违规治丧行为。

半年来，在全县上下的共同努力下，大力倡导文明节俭的丧葬礼俗，我县殡葬改革取得阶
段性成效。但个别群众仍心存侥幸，存在深层次隐性违规和变相违规行为，对移风易俗工作
的进一步推进产生了较为不利影响。希望广大市民能够引以为戒，坚决摈弃封建迷信观念，
从自身做起，自觉遵守丧葬陋习整治“六禁止”“六不超”相关规定，做文明殡葬的倡导者、引领
者，用实际行动助力文明新风。

青田县殡葬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关于祯埠镇一丧户违规治丧行为的
通报 夏秀明（户籍所在地青田县东源镇五星村油山35号）：

本院受理原告夏玉武诉被告夏秀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已审理终结。现依法向
你公告送达本院（2023）浙1121民初2754号民事判决书，判决主文如下：被告夏秀明
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给原告夏玉武借款本金82000元及利息（自2013年2
月19日起至2020年8月19日止按月利率1.5%计算，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款项实
际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13.8%计算，利息总额扣除已经支付的2500元）；二、驳回原告
夏玉武的其他诉讼请求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
利息。案件受理费4827元，由被告夏秀明负担4669元，由原告夏玉武负担158元；公
告费600元，由被告夏秀明负担。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青田法院船寮法庭领取民
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
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浙江省丽水市中
级人民法院；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
交上诉状。

青田县人民法院公告


